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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外贸易飞速增长，大型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速度惊

人，各种货物经这里被运往各地。仓储设施承担着存储和保证货物安全的责任，

承载着物流企业极其客户的双重托付。防火安全是非常关键的。

除了潜在的电气和机械故障所导致的火灾危险，库区中大量的易燃货物堆放密

集，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运进运出，这会使火灾快速地发展和蔓延。不仅威胁着

员工的生命安全，生产的中断和库存货物的损毁还会对其本身和客户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同时，火灾对其商业信誉的损害更是长久的和难以弥补的。

典型的仓储区域有着以下特点，使传统的点式烟雾探测技术面临巨大的挑战：

高大开放式空间，天花板很高——这意味着烟雾要到达探测器所在的位置就需

要经过很长的距离，这使得处于阴燃状态的和规模较小的火灾烟雾很可能在

上升到达天花板之前就消耗掉了全部热能，而无法积聚足够的浓度和能量，

不能到达探测器所在位置，不能被探测到。

高而密集的货架——影响了烟雾的正常流动，妨碍了烟雾探测。 

空气流动——空气的流动使烟雾稀释，这样就更加难以探测到烟雾。 

除了这些问题，对位于货架上方的点式探测器和对射式探测器进行维护也是一件

极其困难的事情，而安装在货架内的点式探测器则很容易被铲车损坏。如果更换

这些探测器，则要额外花费不匪的资金。

在这种环境中，灭火装置并非理想的选择。因为对于库存货物来说，水喷淋系统

释放的后果与烟雾和火焰的危害性是相同的。而气体灭火系统对于这样的高大开

放空间来说，同样是不适用的。 

厂区内高浓度的灰尘会导致点式探测器误报的增加，货物和车辆的进出同样会影

响对射式探测器的工作，从而造成业务不必要的中断。

国航首都机场货运仓库

2005年北京首都机场吞吐量居中国民航机场排名第一。其中旅客吞吐量达到

了349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90万吨，飞机起降27.4万架次，其中进出境旅客

1100万人次，进出境货物25-3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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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VESDA极早期烟雾探测器保护着仓库中价
值数千万的货物，这些货物堆放密集，并在较短
的时间内运进运出，一旦着火，损失巨大 

国航首都机场货运仓库

中国，北京 

规模：20000多平方米

地址：中国，北京.

行业
仓储物流

所用产品
16台VESDA LaserPLUS烟雾探测器
VESDA系统管理软件 (V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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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VESDA探测
系统，我们大大地提
高了防火性能的整体
水平。” 

国航货运库

安保部工作人员

国航货运公司是国内大型的物流企业，航空货运业务覆盖国内外多条航线，在国

内各大城市和多个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办事机构。位于首都机场的货运库是其非

常重要的仓储设施之一。

国航货运仓库有一大一小两个库，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高25.6米。货物或是堆

放在地上，或是放置在货架上。仓库每天进出的货量非常大，空间阻挡物多，火

灾因素尤其多，另外气流影响传统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传统探测的极限高度是

12米，而且在大空间里的报警响应过慢，更难发现阴燃火灾；红外对射经常会因

为货物的阻挡、建筑物的微小移动和日光等因素而误报警。

解决方案

对于这样苛刻的环境条件，所需的防火解决方案必须能够提供下列功能：

较高的灵敏度：可以对微小的尚处于阴燃状态的隐患提供极早期报警，也可以

对快速发展的火灾提供及时的响应；

探测器安装位置灵活：以便能够在设施内各种不同的位置进行采样——天花板

上，货架中间，等等；

系统维护简便易行：既安全又方便；

在提供保护的同时探测器不会被损坏；

不会发生误报。

用户经多方比较并到海外大型物流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后最终认定，VESDA吸气

式极早期烟雾探测报警系统能够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可以满足所有上述要求。

这里共安装使用了16台VESDA LaserPLUS 探测器，全部联网，并由VESDA系
统管理软件（VSM）对整个系统进行设置和监控。VSM系统管理软件安装在消

防控制室的计算机上，用户可以通过它对整个探测系统的所有性能进行设置、调

试和监控。现在，有了集成的防火系统，首都机场国航货运库得到了充分的保

护，有效避免了因火灾而导致的业务中断。

VESDA解决方案的另一优越性在于，其安装位置非常灵活。在这个案例中，空

气采样管被安装在天花板上、天花板夹层内、货架中间等最接近潜在的火源位

置。而探测器则安装在地面上易于接近的位置，便于操作和维护。

“VESDA系统的极早期探测报警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对危险进行排

查，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发生重大损失之前采取适当的措施。现在，我们可以信心

十足地说，我们能够保护员工的生命安全不受威胁，并保障可靠的生产能力，满

足客户的需求。”国航货运库安保部工作人员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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